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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人權陣線 
 

 回應施政報告新聞稿   

 
民間人權陣線對曾蔭權第二份特首施政報告，幾近毫無關注人權事務表示強

烈不滿。一如去年，曾蔭權的管治理念只側重商界利益，對整體社會發展缺乏願

景與承擔。去年的施政報告只提到「繼續推行促進人權的工作」(39 頁)及「繼續

處理於二零零六年提交立法會的《種族歧視條例草案》」作為對人權事務的承諾，

實際上卻毫無建樹，更甚者是施行倒退政策。本年施政報告內與人權事務相關的

更只有一句「繼續推行促進人權的工作」(46 頁) 空洞承諾，完全反映出曾蔭權

政府對人權事務的蔑視與不屑。 
 

曾蔭權於施政報告發言時對香港成功協辦奧運沾沾自喜，卻對奧運期間對示

威人士之打壓隻字不提；整份施政報告對維護商界利益的發展藍圖侃侃而談，卻

對香港人權之每況愈下視而不見。 
 
以下僅舉香港現時最嚴重之人權問題為佐證，以凸顯曾蔭權政府施政之偏

頗： 
 

一再推卻成立人權委員會 

香港雖號稱法治之都，但至今仍沒有一個獨立及整全的法定人權保障機制，

保障香港市民的人權。自 1995 年起，聯合國先後 9 次向香港政府提出成立人

權委員會，但屢被政府推卻。  

人權委員會是提倡和保護人權以及監察政府是否如實履行國際人權公約的

法定機構。現時香港提倡和保護人權的工作散落不同組織如法庭、平等機會委員

會、申訴專員公署、私隱專員公署等都存在各樣的漏洞，難以全面和有效地保障

香港市民的人權。 

 聯合國《巴黎原則》提倡的人權委員會不但能夠建立尊重人權的文化，有

助政府提升管治威信，也能加深市民對自身人權的了解，促使對他人權利的尊

重。香港實在急需要成立人權委員會來保障及促進本港人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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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濫權欠監管 

近年有關警方濫權事件的愈見嚴重，包括不合理的剝光豬搜身、打壓和平示

威請願人士、濫用法例，設局誘使性工作者犯法等。在近期數宗審訊的案件中更

一再出現懷疑警方夾口供冤枉當事人之情況，對香港言論自由及人權狀況均構成

莫大打擊。在現時警察投訴課自己人查自己人、監警會無實權的情況下，政府卻

一再拒絕成立一具高透明度的獨立機制以制衡警方濫權，警方極易淪為政府打壓

異見分子的工具。 

言論自由欠保障 

已醞釀多時的公營廣播檢討，自去年三月由政府委任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

員會發表報告，建議另起爐灶，組建新的「香港公共廣播公司」後，政府一直迴

避有關問題，連原本於去年年尾就發表的公營廣播諮詢文件亦一拖再拖。我們認

為擁有真正獨立的公共廣播機構，對言論自由非常重要。如果政府連真正獨立的

公共廣播機構也容納不下，我們更不用期望政府會著力保護言論自由。我們要求

政府盡早推出公共廣播諮詢文件，並將早已努力承擔公共廣播責任的港台正式轉

型為真正獨立的公共廣播機構。 

漠視少數族裔權益 

行政長官在本年施政報告中明顯漠視少數族裔人士權益。 
 
要改善少數族裔人士生活，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是制定一套貫穿小一至中

六，適合非華語人士的中文課程，包括評估和認證機制，令他們從小學好中文，

透過教育脫貧，為社會作出貢獻。施政報告明顯有違投放更多資源於教育範疇的

承諾，未能制定非華語人士的中文課程，協助少數族裔從最根本處脫貧。 
 
公共部門在推行政策時，理應顧及對少數族裔的影響。政府至今只承諾為部

份政府部門推行行政指引(administrative guideline)，惟落實日期、程序和細則仍

未決定。制定種族平等計劃(Race Equality Plan)，實踐種族共融，政府實責無旁

貸。政府應加快步伐，實踐種族主流化，讓少數族裔跟大眾享有平等待遇。 
 
少數族裔人士也是香港的一份子，一直為社會付出。本份施政報告卻沒有回

應他們的訴求，未能保障他們。 
 
漠視婦女權益，將婦委會從屬於家庭議會 

政府在 2001 年為了落實聯合國《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公約﹞，

設立了「婦女事務委員會」﹝婦委會﹞，但有鑑於婦委會缺乏獨立性､實際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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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源，民間社會一直要求政府提升婦委會的實際權責，可惜政府充耳不聞，反

而於去年 10 月宣佈成立家庭議會，並擬將婦委會收納其中，我們強烈反對香港

政府刻意違反國際承諾。再者，家庭議會亦不可能處理現時婦委會處理的政策問

題，以家庭觀點出發便會模糊了婦女的處境，最終便是持續婦女於弱勢的處境。 

同志人權不容忽視 

本港社會對於同志的歧視情況依然嚴重，據香港女同盟會在 05 進行的研

究，39%女性表示曾因其性傾向受歧視。本港社會彌漫著對性小眾的不了解及恐

懼，性傾向平等機會教育嚴重不足，唯有透過訂立《性傾向歧視法》，及加強教

育認識不同性傾向人士及正確的人權教育，才是正視性傾向歧視的最有效方法。 
 
同志的伴侶權一向被漠視，我們期望港府尊重同性伴侶的婚姻權利，正如港

府認可在外地締結的異性戀婚姻一樣；同樣應認可在外地的合法同性婚姻或公民

伴侶地位。 
 
已獲修訂的《家庭暴力條例》保障沒有婚姻關係的同居異性關係，對於同居

同性關係卻仍未有任何實質保障。我們要求勞工及福利局盡快提交修訂草案，在

立法會恢復二讀辯論，並支持將同性同居伴侶納入《家庭暴力條例》的保障範圍，

提供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 
 
中港家庭 團聚無期 

 
我們認為現行政策未能充分保障分隔中港之家庭團聚的權利。適逢智經研究

中心近期發表《從單程證制度探索香港的人口政策報告》，當中指出現時單程通

行證入境準則實有改善空間，並且透過改革單程證制度長遠對香港經濟發展以至

人口結構皆有正面影響。 
 
智經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印証了本聯席對現行政策的批評。為守護家庭團聚

價值及發展香港長遠利益，對現行政策進行全面檢討實乃當務之急。可惜目光短

淺的曾蔭權政府只著眼於優化人口，對分隔中港之家庭團聚的權利卻置若罔聞。 
 
我們建議將兩地分隔夫婦的輪候年期縮短至三年，此舉不單可以讓夫婦早日

團聚，減少在等候期間引起的不必要困擾，如申請雙程證的問題、假單親、甚至

是因夫妻聚少離多而產生感情變化或家庭問題等。與此同時，我們認為有關當局

應考慮將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女的餘額，給予同樣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

的子女，不過是成年子女，而並非十八歲以下的子女。我們認為，目前是最佳的

時候，讓成年子女透過公開及公平的單程證制度，正式申請來港與父母定居，以

解決多年來，懸於社會的家庭分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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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制 拖無可拖 

 

港人多年來一直爭取民主的政制，但卻一直遙遙無期。在是次施政報告中，

曾蔭權更是隻字不提，完全無視港人對民主的訴求。 

 

對於最近民建聯的主席成為立法會議員，而行政長官更委任民建聯副主席劉

江華入行政會議，更見曾蔭權的「親疏有別」。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香港特別行政區 2012 年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產生

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否決在 2012 年實行特首及立法

會雙普選。是次決議不但沒有為香港民主進程帶來進展，反而帶來更多的阻滯和

障礙，以普選為名，實際上卻是空洞而無內涵。 
 

對於本年施政報告未能回應上述人權問題，民間人權陣線表示極度失望及遺

憾。我們在此再次促請曾蔭權政府正視香港人權問題，著力強善香港人權狀況；

我們並呼籲所有立法會議員對本年度人權零分的施政報告投以不信任一票。 
 

 
民間人權陣線 
聯絡人：孔令瑜 


